
澄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  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人大业务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3.《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

4.《中共澄江县委印发〈中共澄江县委关于加强县镇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通知》（澄发〔2016〕30号）

5.《中共澄江县十二届委员会第100次常委（扩大）会会议纪要》（会议纪要2019第15-1期）

6.《中共澄江市一届委员会第39次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纪要2021第10-1期）

7.《澄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澄江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的意见〉的通知》（澄人办发〔202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人大业务工作经费项目是保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基础性经费项目，主要用于依法召开人大各类法定会议，保障市人大及各工作机构开展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监督工作，支持市镇两级人大代表依法开展闭会期间视察调研、执法检查、联系选民等履职活动，落实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支出，并提前筹备部署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基础工作，组织代表及人大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以及确保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会议等各项会议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通过该项目实施，旨在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提供坚实的经费保障，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澄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聚焦主责主业，全面保障人大各项工作依法、规范、高效运行。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一）保障法定会议召开：专项用于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会议的组织召开，为代表依法履职、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提供基础保障。

（二）支持代表依法履职：保障市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开展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的经费需求；同时，专项用于市人大代表建议的提出、审核、交办及督办全流程工作，提升建议办理实效。

（三）夯实基层人大基础：专项用于支持镇（街道）人大主席团（工委）日常运转，组织代表小组活动，以及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室、点）的规范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打通代表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四）强化人大监督职能：专项用于人大开展各项调研、集中视察、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督工作，深入一线掌握实情，提升监督刚性与实效。

（五）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安排专项经费用于保障新一轮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依法、平稳、有序开展，涵盖宣传发动、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关键环节。

（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专项用于组织代表和人大干部开展履职能力提升培训，通过系统学习增强政治素养和业务本领，更好适应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会议费350,000元。
（二）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160,000元。

（三）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经费300,000元。

（四）人大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监督经费100,000元。
（五）镇（街道）人大主席团（工委）、代表活动、代表站（室、点）专项经费350,000元。
（六）市镇人大换届选举经费2,300,000元。
（七）履职能力提升经费9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6年人民代表大会预计1月至2月完成第1次会议筹备和组织召开，3月完成费用支付，下半年视具体情况召开第2次人民代表大会，12月底前支付会议费；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
（二）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用于2026全年支持和保障市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依法履职。

（三）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经费按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批准纳入代表建议办理经费解决的项目，预计5月拨付。
（四）人大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监督经费用于2026年全年人大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监督等工作。
（五）镇（街道）人大主席团（工委）、代表活动、代表站（室、点）专项经费用于2026全年支持和保障镇级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依法履职。

（六）2026年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将于2026年下半年启动，9月前拨付补助经费和工作经费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和各镇（街道）。
（七）履职能力提升经费于下半年组织市级人大代表开展履职能力提升培训。
八、项目实施成效

预算项目经费将为市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一是确保年度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等重要会议规范有序开展，保障市人大各项决策工作高效推进。二是助力人大代表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广泛开展，让代表能够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社情民意，为高质量履职奠定基础。三是构建完善的代表履职保障与能力提升体系。通过组织代表培训、集中视察等资源投入，全面提升人大代表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确保代表能精准把握政治方向、熟练掌握履职技能，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四是保障代表联系选民、开展小组活动等日常履职工作，解除代表履职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代表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代表建议、意见质量与数量双提升，让代表真正成为反映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的关键力量，夯实人大工作的民意基础。五是为人大监督工作深化与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监督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围绕全市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开展更具深度与针对性的监督活动，通过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方式，精准发现政策落实中的堵点难点，推动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提升效能，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